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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２０００〕４２号）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名称，明确人身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根据《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我会制定了《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我会。
特此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０００年三月二十三日

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名称，明确人身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根据《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应依照本办法确定人身保险产品的名称及其保险责任。

第三条 人身保险产品按设计类型分为普通型、利差返还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等。

第四条 人身保险产品按保险责任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第五条 人寿保险按保险责任分为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

定期寿险指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限为固定年限的人寿保险。

终身寿险指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限为终身的人寿保险。

两全保险指在保险期间内以死亡或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

年金保险指以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按约定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且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的间隔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人寿保险。

本条不适用于《人寿保险精算规定》。

第六条 按保险责任，健康保险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

疾病保险指以疾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医疗保险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收入保障保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第七条 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以意外伤害而致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第八条 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保险期限一年以上的（不含一年），应在人身保险产品备案表产品类别项中注明“长期”二字。

第九条 人身保险产品名称应符合以下一般格式：

保险公司名称＋吉庆、说明性文字＋承保方式＋产品类别＋（设计类型）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号：）

一、保险公司名称可用全称或简称。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统一制定的保险产品，各公司使用时不列公司名称。

二、吉庆、说明性文字由各保险公司自定，字数不得超过１０个。

三、承保方式仅限于团体保险要说明“团体”。

四、普通型、利差返还型、分红型和万能型人身保险按保险责任划分产品类别。人寿保险产品类别为“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产品类别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若含两项（或以上）健康险责任的，产品类别为“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类别为“意外伤害保险”。

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类别为“投资连结保险”。

五、普通型和投资连结型产品无须在名称中注明设计类型。

六、人身保险产品备案号由中国保监会按以下格式确定：

“公司代码”（二位数字）＋“备案年度”（四位数字）＋“本年度该公司备案的人身保险产品的总序号”（三位数字）。

公司代码见附录。

第十条 附加保险产品定名参照第九条规定确定，并应在“保险公司名称”后加“附加”字样。

第十一条 保险产品名称经中国保监会同意备案后，如有变更，必须重新申请备案。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该严格按照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分类分别开发保险产品。疾病保险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和人寿保险中的年度保险可包含死亡责任。意外伤害保险可包含意外伤害医疗责任。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可含全残责任，全残指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第一级残疾（即永久完全残疾）。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录：　　　　　　　　 人身保险公司代码表
	序号
	　　　　　　　　　人身保险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１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０１

	２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０２

	３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

	４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

	５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

	６
	新疆兵团保险公司
	０６

	７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０７

	８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０８

	９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０９

	１０
	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１
	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１

	１２
	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２

	１３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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